2026年职工团体意外险和交通意外险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
医院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统一采购项目
二、投保主体
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人”）
三、被保险人范围
本院在职职工，身体健康、能正常工作，年龄符合保险条款承保要求。
四、保险产品要求
1. 险种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附加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、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。
2. 条款合规：保险公司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条款合法有效，以正式书面合同、保险单、批单、条款为准。
五、保障责任与最低保额标准
（一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1.意外身故保险金：≥50000元/人
2.意外残疾保险金：≥50000元/人（按国家伤残等级标准比例赔付）
（二）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
1.公共交通意外身故/残疾：≥50000元/人
2.轮船意外身故/残疾：≥50000元/人
3.汽车意外身故/残疾：≥25000元/人
（三）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
累计保额：≥9000元/人，每日住院津贴：≥100元/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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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因意外伤害导致的、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合理必要医疗费用，按保险条款约定赔付。
六、服务要求
1. 投保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保险单、保险凭证。
2. 提供人员新增、离职、信息变更等保全服务，及时出具批单。
3. 理赔材料简化，开通绿色理赔通道，快速审核、及时赔付。
4. 提供保单管理、咨询、出险协助等全程服务。
七、争议解决
因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争议，解决方式为诉讼，管辖法院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。
八、其他要求
1. 报价为含税总价，包含所有保障责任，无隐形收费。
2. 主险与附加险统一投保，保障连续、责任清晰。
3. 保险合同以书面形式为准，双方共同遵守。
